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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证会听证报告

为了推行政府重大决策听证制度，增加自然资源管理工作的透明度和参与度，提高自然资源管理措施的科学性和民主性，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令第22号）的相关要求，芒市自然资源局于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5:0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了《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听证会情况如下： 
一、听证事由
按照《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加强城镇建设用地基准地价管理的通知》（自然资办发〔2024〕45号）以及《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GB/T 18507-2014）等文件相关要求，基准地价更新频率不得低于每三年一次，每隔六年应进行一次全面更新。芒市上轮基准地价于2021年10月20日公布并实施，距今已接近4年，为适应当前经济形势，建立健全政府公示地价体系，保持基准地价的现势性，经请示市人民政府同意，于2025年3月全面启动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工作，经基础资料收集、外业调查、内业测算和广泛意见征询等工作形成了《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为在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工作中充分发扬民主，反映民意，集中民智，增加重大事项决策透明度和公众参与度，根据《自然资源听证规定》《云南省重大行政决策程序规定》等规定，我局组织召开了《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听取社会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
二、听证会举行情况
（一）听证准备情况
2025年7月31日，按规定在芒市人民政府网上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1号），公布了听证事项、听证会举行时间和地点、听证代表构成、听证代表及旁听人员产生办法等相关事项。根据报名听证申请情况，县自然资源局邀请了听证代表18人，指定了听证主持人1人、听证决策人1人、听证监察人2人、技术单位陈述人1人、听证记录员1人。2025年8月14日，芒市发布了关于举行《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的公告第（2号），公布了听证会时间和地点，听证主持人、听证代表、决策发言人、听证监察人及听证陈述人员名单等事项。
（二）听证会的召开
2025年8月29日（星期五）15:00在芒市自然资源局二楼会议室举行《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听证会，本次听证会参会人员共25人（听证主持人1人，决策发言人1人，听证监察人2人，技术陈述人1人，听证代表18人，听证记录员2人），听证会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汉新主持，决策发言人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股长杨兴杰同志担任；听证监察人由芒市纪委派驻市人大常委会机关纪检组组长谢英杰同志和芒市人民政府督查室副主任杨宏同志担任；听证记录员由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副股长邵维英同志和芒市自然资源局开发利用和行政审批股工作人员杨坚同志担任；由云南优化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杨金福同志作为技术单位陈述人；
参加今天听证会的听证代表应有：芒市财政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吴宝龙、芒市税务局税务二股科员马云辉、芒市农业农村局农村经济管理站干部施立聪、芒市林业和草原局资源股郭兆平、芒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业务经办股副股长王燕宏、芒市民政局区划地名股工作人员杨福斌、芒市交通运输局地方公路管理段高级工程师熊兴磊、芒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蔡成月、芒市投资促进局投资促进事务中心主任杨德磊、芒市产业园区管理委员会产业发展中心工作人员项岩建保、德宏宝程商贸有限公司董事长、市政协委员李灵全、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陶安丛、遮放镇人民政府副镇长梁纯洁、勐焕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郑定能、芒海镇自然资源所所长杨敏、芒市镇自然资源所所长安云光、勐戛镇自然资源所所长余平华，芒市土地收购和储备中心主任康定青。
本次听证会参加人员共25人，其中听证代表18人。听证代表实到17人，1人请假，超过三分之二，达到听证人数要求。经现场监察，此次听证会程序符合重大决策听证制度的有关规定要求。听证会按照下列议程进行：
1.听证监察人员宣读听证会纪律和注意事项；
2.技术单位陈述人汇报《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
3.听证代表对《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发表意见和提问（每位代表发言时间不超过5分钟），听证主持人根据实际情况让听证人或编制单位回答听证代表的提问；
4.听证监察人发表监察意见；
5.听证主持人进行听证会的总结发言；
6.听证代表审阅、核对听证笔录并签字确认。
听证会严格按照听证议程进行，材料准备充分，操作规范，现场程序符合相关规定和要求。
三、听证代表提出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一）听证代表提出主要意见及建议
此次听证会上，到会的听证代表踊跃发言：
1.风平镇人民政府副镇长陶安丛提出：建议划定范围再精细，建议专程到风平镇进行研究划定；芒市产业园区划定需与风平镇进行沟通。
2.勐焕街道自然资源所所长郑定能提出：建议中心城区规模一类区调整到金孔雀大街。
3.芒市土地收购和储备中心主任康定青提出，建议进一步优化中心城区商业服务用地、居住用地的级别和区域范围，比如：将傣族小镇周围、西二环以西100米范围调整为三级。
其余14位听证代表均同意《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土地定级与基准地价测算成果（草案）》成果，无相关修改意见。
（二）听证意见处理情况
1.此意见部分采纳，前期初步成果已发函征询了风平镇人民政府意见，我局将组织技术单位对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的各土地定级范围，认真地进行级别验证和优化调整。依据《自然资源部关于做好城镇开发边界管理的通知（试行）》（自然资发〔2023〕193号）的明确要求，本次定级范围全面落实“三区三线”管控要求，本次城镇土地定级严格根据划定的城镇开发边界并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中心城区范围进行确定。
2.此意见不予采纳，中心城区土地定级严格按照《城镇土地分等定级规程》，采用“因素分值和级差收益测算”的技术路线，定级单元划分、分值计算、土地级别初步划分采用坐标网点综合评分法，并通过意见征询调整完善，为与上轮定级充分衔接，在上轮级别划分的基础上，Ⅰ级、Ⅱ级范围总体保持稳定，局部有所调整，金孔雀大街以东定级为Ⅱ级区，与Ⅰ级区范围内的商服繁华度、环境条件、交通条件等定级因素有一定差距，若中心城区规模Ⅰ级调整到金孔雀大街，会造成Ⅰ级范围偏大，故中心城区规模Ⅰ级未调整到金孔雀大街。
3.此意见部分采纳，我局组织技术单位对芒市中心城区及遮放等3个镇中心镇区的土地定级范围进行认真验证与调整，风平镇芒市工业园区管委会、德宏后谷咖啡有限公司周围居住用地、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工矿仓储用地土地级别由Ⅳ级调整为Ⅲ级；西二环以西100米范围土地级别为Ⅳ级，傣族小镇周围居住用地土地级别为Ⅲ级，傣族小镇周围商服用地土地级别为Ⅳ级，未调整，未调整区域与Ⅲ级区范围内的商服繁华度、环境条件、交通条件等定级因素有一定差距，暂未调整。进一步优化了中心城区商业服务用地和居住用地的级别区域范围。 
特此公告。
 
 
芒市自然资源局
2025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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